附件2

黑龙江省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审核要求

互联网医疗服务主要包括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和远程医疗服务，其中互联网诊疗和互联网医院实行准入制。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受理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等相关事项申请，根据情形按照以下要求执行。
一、医疗机构增加“互联网诊疗”服务方式
已取得《医疗机构许可证》的实体医疗机构增加“互联网诊疗”服务方式，按照以下要求办理。
（一）提交材料
1.申请书（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署同意，提出申请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原因和理由，见附件3，下同）；
2.与黑龙江省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数据接口对接情况说明；
3.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诊疗科目和医师名单目录；
4.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相关管理制度（信息安全、医疗数据、医疗质量安全等）；
5.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诊疗服务信息系统的需提交合作协议书。
6、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二）受理部门:实体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机关。
（三）办理流程: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变更）事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服务方式中增加“互联网诊疗”，并在副本备注页中登记。
二、医疗机构增加“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实体医疗机构增加“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按照以下要求办理。
（一）提交材料
1.申请书（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署同意，提出申请增加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的原因和理由）；
2.与黑龙江省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数据接口对接情况说明；
3.提供符合《互联网医院基本标准（试行）》《互联网医院申报技术指南》要求的诊疗科目、科室设置、人员资质、房屋、设备设施、规章制度等各项佐证材料；
4.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诊疗服务信息系统的需提交合作协议书。
5、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二）受理部门:实体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机关。
（三）办理流程: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变更）事项。
三、新设置医疗机构增加“互联网诊疗”服务方式
新申请设置的实体医疗机构增加“互联网诊疗”服务方式，按照医疗机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的要求，新设置医疗机构拟增加“互联网医疗”服务方式，直接在执业登记阶段提出申请。
（一）提交材料
1.申请书（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署同意，提出申请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原因和理由，见附件3，下同）；
2.与黑龙江省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数据接口对接情况说明；
3.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诊疗科目和医师名单目录；
4.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相关管理制度（信息安全、医疗数据、医疗质量安全等）；
5.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诊疗服务信息系统的需提交合作协议书。
（二）受理部门:按照设置医疗机构许可审批权限，由权限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受理。
（三）办理流程：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事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该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并同意其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应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服务方式中增加“互联网诊疗”，并在副本备注页中登记。
四、新设置医疗机构增加“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
按照医疗机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的要求，新申请设置医疗机构拟将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的，直接在执业登记阶段提出申请。
（一）提交材料
1.申请书（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署同意，提出申请增加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的原因和理由）；
2.与黑龙江省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数据接口对接情况说明；
3.提供符合《互联网医院基本标准（试行）》《互联网医院申报技术指南》要求的诊疗科目、科室设置、人员资质、房屋、设备设施、规章制度等各项佐证材料；
4.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诊疗服务信息系统的需提交合作协议书。
（二）受理部门：按照设置医疗机构许可审批权限，由权限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受理。
（三）办理流程：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事项。
五、独立设置互联网医院
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申请独立执业许可互联网医院，按照医疗机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的要求，新设置互联网医院，直接在执业登记阶段提出申请。
（一）提交材料
1.设置申请书；
2.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bookmark: _GoBack]3.所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的地址、所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4.协议书（申请设置方与实体医疗机构共同签署的合作建立互联网医院）；
5.提供符合《互联网医院基本标准（试行）》《互联网医院申报技术指南》要求的诊疗科目、科室设置、人员资质、房屋、设备设施、规章制度等各项佐证材料；
6.与黑龙江江省互联网医院平台数据接口对接情况说明；
7.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诊疗服务信息系统的需提交合作协议书。
（二）受理部门：向其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机关提出申请。
（三）办理流程：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事项。
六、互联网医院的命名
互联网医院名称按照医疗机构名称核定办理，其命名规则如下：
1.实体医疗机构独立申请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应当包括“本机构名称+互联网医院”；
2.实体医疗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申请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应当包括“本机构名称+合作方识别名称+互联网医院”；
    3.独立设置的互联网医院，应当包括“申请设置方识别名称+互联网医院”。


